                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

                    有限公司于     年   月   日召开股东会（一人公司改为经股东决定），决议变更公司 （登记事项）  、 （登记事项） ，并决定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：    

一、第  条原为：“………………”。

现修改为：“………………”。

二、第  条原为：“………………”。

现修改为：“………………”。

法定代表人签名(同时申请法定代表人变更的，由新任法定代表人签字）：

年  月  日
（制作章程修正案时应当删除本方框提示内容）
注：

1.范本中有下划线的，应当填写。斜体字内容为说明内容，请根据斜体字提示相应填写、修改内容。制订正式章程修正案前请删除所有说明及清除下划线。
2.本范本仅供参考，适用于有限公司的变更登记。变更登记事项涉及修改公司章程的，应当提交公司章程修正案，不涉及的不需提交；如涉及的事项或内容较多，可提交新章程。

公司章程修正案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。
“登记事项”指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事项，如经营 
范围等。
应将修改前后的整条条文内容完整写出，不得只摘写条文中部分内容。
签署应当和正文在同一页，如不在同一页，请注明签署页内容，例如“XX公司XX年XX月 
XX日订立的章程修正案签署页”，也可加盖骑缝章确认。

签名字迹潦草或难以辨认、盖章模糊或存在其他问题的，登记机关将要求重新签名或盖 
章。
7.签名应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。
8.要求用A4纸打印并提交原件，但确无法提交原件的，可以用复印件代替，由所有

在原件上签署确认的人员或组织单位在复印件上重新签署确认，并注明“与原件一

致”。
